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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 30 條流程圖(1140120 修) 

 
 

 
 
  

其處理建議涉及行

為人身分之改變 

學校檢附調查報告，

通知行為人限期提出

書面陳述意見 

性平會召開會議審

酌其書面陳述意見 
視為放棄陳

述之機會 

提出 不提出 

有本法第 37 條第 3 項情形 無本法第 37 條第 3 項情形 

性平會交回調查小組再予調查釐清 

有無變更

原認定 

由性平會逕向學校或主管

機關提出調查報告及處理

建議 無 

有 

由性平會向學校或主管機關提

出修正後調查報告及處理建議 

併附針對行為人所提

陳述意見之審酌結果 

由學校或主管機關依調查報告及處理建議議處 

校園性別事件經

性平會審議調查

報告認定屬實 


